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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系統業務溝通座談會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    點：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海域風電施工處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主    席：黃處長凱旋                         記    錄：杜錦嫻 

壹、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報告 

參、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業務報告 

肆、營建處業務報告 

伍、上次會議追蹤案執行情形 

第 一 案 

案    由：建請本公司積極推動「萬里水力發電計畫」。 

案    由：建請說明目前公司推動「萬里水力發電計畫」進度及未來規劃。 

上次會議決議：請開發處(地質敏感區地質安全評估及調查資料)及環保處 

          (二階環評進度說明)於收到會議紀錄二星期內將相關資料 

          提供本會第 67 分會，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電源開發處說明： 

一、萬里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業於 106 年 3 月 13 日陳報國營會轉陳經濟部

審查，已於 8 月 16 日召開審查會。國營會於 10 月 30 日將本公司回覆

之審查意見送請相關單位確認。目前相關單位無意見，僅花蓮農田水

利會表示 100 年度簽訂之用水協議書，因時空背景變遷，須要重新協

商修訂。經本處多次與花蓮農田水利會溝通，已取得初步共識，將函

請花蓮農田水利會回復國營會表達支持萬里計畫，本處將擇期與花蓮

農田水利會重新簽訂用水協議書，期於今年底前萬里可行性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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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核准通過。 

二、本公司環保處刻正辦理二階環評補充調查作業，環評報告預定於 107 年

4 月陳報經濟部核轉環保署審查。 

環境保護處說明： 

「萬里水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書初稿因相關資料已逾有效期，故再追

加辦理相關調查，並自 106 年 8 月 1 日起開始工作，因受萬榮林道崩

坍影響，考量須長期於山區進行調查，易發生職安之顧慮，故至 11 月

天候容許方開始進行實質調查工作；另民意調查計畫已先會各單位意

見，預計 107 年 1 月開始進行調查。 

營建處說明： 

一、開發處主辦之可行性研究報告 106 年 3月 13 日陳報大部，於 8 月 16 日

國營會召開審查會議，審查結果認同本計畫原則可行，審查會議紀錄

已於 9 月 1 日送達開發處，開發處已於審查會議紀錄文到後 2 週內(9

月 15 日)，以書面答復及修正計畫內容草稿送國營會並已於 10 月 12

日正式函送國營會修訂本，預定 12 月核定。本計畫已編 107 年度預算

，惟未列入 107 年度院核預算；另 108 年度預算亦已編列，106 年 11

月已於本公司購建固定資產審查會議審查，預定 106 年 12 月陳報董事

會審查。關於地質敏感區地質安全評估及調查已於 106 年 8月完成。 

二、環保處說明(二階環評進度說明)「萬里水力發電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書

初稿因相關資料已逾有效期，故再追加辦理相關調查，並自 106 年 8

月 1 日起開始工作，因受萬榮林道崩坍影響，考量須長期於山區進行

調查，易發生職安之顧慮，故至 11 月天候容許方開始進行實質調查工

作；另民意調查計畫已先會各單位意見，預計 107 年 1 月開始進行調

查。 

本次會議決議：請公司針對相關新單位儘速成立籌備單位，本案繼續追蹤。 

 

第 二 案 

案    由：建請配合最新勞基法規定，取消假日出勤補休規定。 

案    由：請修改加班前 20 小時可支薪，之後需強制補休規定。 

案    由：為保障核火工程系統會員例假日與休假日之權益，事業單位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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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挪移，應建立例假日與休息日的安排原則。 

案    由：為保障核火工程系統會員配合事業單位趕工而彈性調整工作時間

(輪值)方式的權益，應給予適當津貼待遇與休息。 

案    由：核火工程系統之加班管理規定應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對於

所有本系統員工除非員工自願放棄支領待遇改為補休外，均應核

給待遇。 

上次會議決議：請人力資源處邀集勞資雙方相關人員召開專案會議討論，本

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說明： 

一、配合勞動基準法修正，核火系統如因業務需要指派加班均依本公司「從

業人員加班管理要點」辦理。 

二、核火工程系統延長員工工作時間工資標準係依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所列

標準加給，並依 106 年 9 月 14 日電人字第 1068083327 號函，本公司人

員加班待遇選擇程序辦理，加班出勤前，需事先填製「員工加班通報

單」，並由出勤者於「出勤者同意章」欄位內蓋章，得暫不做待遇選擇 (通

報單列印時不顯示支薪與否，亦無勾選待遇種類) ，陳權責主管核定後

出勤。加班出勤後，由出勤者於欲選擇之待遇欄位蓋章，另由開立通報

單人員依出勤者之待遇選擇，上機將加班通報單內容修正為正確之出勤

種類，並於紙本更正。無強制事前拋棄工資請求權之情事，如事後員工

選擇意向改變，而相關給付尚未執行前，仍得經由原核定程序申請變更

辦理。 

三、有關例假日挪移，依電人字第 1068002483 號函本公司員工例假日出勤

相關處理原則辦理。 

四、另針對因趕工而彈性調整工作時間，應給予適當津貼待遇與休息一案，

本處已於 106 年 10 月 23 日召開專案會議，會議決議： 

(一)為確保穩定供電，維持正常運作，並依業務實際需要，常年 24 小時排

有班表方屬輪值型態。因應工程趕工而採彈性調整工作時間，與輪值

型態不符。 

(二)有關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所屬各施工處因工程趕工而採彈性調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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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之待遇支給方式，請核火工處於一週內研擬方案陳報人力資源處

彙辦。 

五、本案經「106 年上半年核火工程系統業務溝通座談會」同意結案，且相

關待遇問題，本處已於 106 年 10 月 31 日簽送人力資源處彙辦，本案爰

建請結案。 

人力資源處說明： 

有關因趕工而彈性調整工作時間，應給予適當津貼待遇一案，核能火力發電

工程處已於本(106)年 10 月 23 日召開專案會議，刻正研議辦理中。 

本次會議決議：除因趕工而彈性調整工作時間，應給予適當津貼待遇與休息 

              乙案請核火工程處邀集勞資雙方相關人員召開會議討論並 

          繼續追蹤，其餘結案。 

 

第 三 案 

案    由：防颱小組成員戒備期間支領餐費、深(或初)夜點心費等待遇問題。 

上次會議決議：請人力資源處召開專案會議討論，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查本公司已於 106 年 5 月 5 日以電人字第 1068039843 號函廢止戒備待遇

相關規定，爰旨揭人員待遇及管理事宜請依實際指派出勤情形按勞動基準法

及本公司加班管理有關規定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 四 案 

案    由：未來營建工程系統組織定位。(討論提案第一案)  

案    由：建請台電公司進行工程單位最適發展方向與組織架構相關研究計

畫及增設工作小組，並在進行過程中與工會溝通，以減少疑慮並

避免造成勞資爭議與對立。(討論提案第三案)  

上次會議決議： 

一、討論提案第一、三案併討論。 

二、請事業單位成立規劃溝通小組，本案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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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說明： 

一、因應電業法通過後，營建工程系統之未來發展定位，營建工程系統已配

合人力資源處所安排期程，舉辦三場電業法修法溝通說明會，分別於

106 年 5 月 25 日假中部施工處、6月 13 日假南部發電廠、6 月 14 日假

核火工處召開，向同仁溝通說明營建工程系統未來定位、人力運用與

精進策略。 

二、本公司已成立轉型推動會報，並於 106 年 7月 6 日召開啟始會議，會中

決議，4個事業部、營建工程系統及總管理處分別成立轉型小組。本系

統因無策劃室之編制，故奉副總指示由核火工處及營建處分別推派高

、中及基階主管各一名，共六人以任務編組採兼任方式擔任策劃人員

，負責盤點關鍵議題及釐清定位，就未來母子公司所有可能之各種情

境假設分析並研擬轉型策略。 

三、未來營建工程系統定位與轉型，目前公司級另有企劃處委託恆業公司進

行中架構定位研究，將藉由廣泛搜集分析各國案例再結合國內現況，

分階段及公司賦予任務來研析歸屬於母公司、發電子公司或另成立工

程事業部等不同情境來進行最妥善之構想規劃，充分討論法規競合、

服務對象、人力及核心能力盤點、業務拓展、價值與獲利能力提供、

創造集團最大效益等關鍵議題後確定。 

四、現階段將持續強化營建工程系統能力，核心技術再精進與提升，創造價

值降低成本，為轉型奠立發展基石。後續並朝「大主管處，小施工處

」進行業務及人力動態調整，為組織轉型最適模式做好準備。 

五、轉型推動過程中，將遵循勞資雙方充分溝通、消弭對立之原則辦理。 

營建處說明: 

一、營建工程系統未來定位已列入「台電公司轉型控股母公司之規劃研究」

案，另依公司轉型推動會報規劃成立營建工程轉型推動小組，由營建

及核火處分別推派高、中、基主管共 6 名成立虛擬策劃室，針對未來

可能面對之環境條件，盤點關鍵議題、釐清定位並研擬轉型策略，將

於 11 月於轉型推動會報報告本系統未來定位及相關規劃方向。 

二、目前配合未來定位，重新盤點系統核心技術項目，並隨公司整體定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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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定位，持續滾動檢討。 

三、本案議題已有相關會議(轉型推動會報、轉型工作會議、人力資源發展

專案小組)持續辦理定位與人力規劃，建議解除追蹤。 

本次會議決議：併討論提案第二案，本案繼續追蹤。 

 

陸、討論提案 

第 一 案 

案    由：青工處 106 年度工作服原需求調查 36 人，因屬展延組織，無法

編列專案計畫預算，致渠等人員 106 年度無法製發工作服。 

說    明： 

一、青工處本年裁撤，36 人：含中工所 13 人、海工處 16 人、綜合施工處 

等外單位 7人，106 年度均無工作服。 

二、海工處 106 年度工作服已發包套量，不含上述員工，影響員工權益。 

辦    法：建請事業單位協調相關部門妥予處理。 

辦理情形： 

營建處說明: 

一、青工處 106 年度屬展延組織，工程人力將依業務需要及員工意願，逐步

全部轉置釋出。 

二、本年度原預定轉置海工處 30 名，並商請海工處編列工作服預算。嗣因

營建系統新增多項業務，青工處人力未如預期轉置調入，且因無預算

（工作服預算屬管制性項目預算）致未能製發。 

三、經工會協助，台中煤倉工務所已簽報總處申請增撥 106 年度工作服預算

，青工處轉置該處人員得憑以製發。另青工處轉置海工處人員符合製

發資格者，則由青工處辦理採購，並由海工處相關預算列支。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 二 案 

案    由：建請將工會幹部納入營建工程系統轉型小組成員，以改善現行資

訊、溝通不足情形，避免誤解與降低會員疑慮。 

說    明：在營建工程系統推動轉型之際，雖有不定期辦理進度說明，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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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仍顯不足，缺少雙向溝通管道，以致未能消弭同仁疑慮。 

與其轉型小組曠日費時、絞盡腦汁地策劃後勞方卻無法接受，不如在

策劃時期即納入工會角色，確保雙向溝通管道順暢及時，勞資和諧。 

辦理情形： 

營建處說明: 

一、目前公司因應電業法修正之相關規劃尚屬起始階段，本處已於 106 年

11 月 16 日召開轉型溝通座談會邀請新世代主管雙向溝通本處(暨系統)

未來發展，其中亦有許多 90 年以後新進人員踴躍參加互動良好、相關

簡報並公布於本處電子公布欄讓所有同仁了解相關資訊。 

二、107 年度各事業部/系統將陸續至企劃處相關轉型平台會議探討未來發展與

定位，俟有階段性進展後，將不定期與各單位員工及工會分會溝通說明。 

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說明： 

一、因應依電業法通過後之期程順利轉型，本公司特成立轉型推動會報，並

於 106 年 7 月 6 日召開啟始會議，會中決議，4 個事業部、營建工程系

統及總管理處分別成立轉型小組。 

二、本系統因無策劃室之編制，故奉副總指示由核火工處及營建處分別推派

高、中及基階主管各一名，共六人以任務編組採兼任方式擔任策劃人

員，負責盤點關鍵議題及釐清定位，就未來母子公司所有可能之各種情

境假設分析並研擬轉型策略。 

三、目前轉型推動過程中，本公司訂於 106 年 11 月 27 日召開董事長主持

之轉型推動會報第 1 次會議，另企劃處為利公司整體轉型規劃，其研究

團隊亦已排定 107 年 1 月中旬至營建系統進行問卷調查及正式訪談，

藉以蒐集豐富資訊。後續將就公司整體轉型策略方向及決策，適時藉由

相關會議說明並邀請工會加入討論，以利資訊傳達及充分溝通。 

本次會議決議：併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第四案，本案繼續追蹤。 

 

柒、散會 

 

備  註：下次工程系統業務溝通會議召開地點請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安排。 


